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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董事會十一屆九次

會議相關事項及其他重大事項的獨立意見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
登之《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董事會十一屆九次會議
相關事項及其他重大事項的獨立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馮勇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四川省‧成都
2025年4月29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董事： 俞培根、張彥軍、張少峰及孫國君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峰、曾道榮及陳宇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十一届九次会议相关事项及其他重大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东方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认真审阅并核查了公司董事会十一届九次会议相关议

案及相关资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符合公

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

股东利益的行为，且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个月内进行置换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事项。 

二、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经核查，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

所需资金以及募集资金本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投项目建

设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三、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

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具有丰富的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其在公司

2024年度审计工作中勤勉尽责，能够客观、独立地对公司财务状况及内部控制情况进

行审计，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要求。同意董事会会议形成的决议。 

四、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严格遵守相关

规定，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均为经营性往来，不存在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五、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之间

所发生的日常持续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须，符合正常商业条款及公平原

则，并在框架协议及相关具体交易协议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并按照

相关规定履行了批准程序，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进行相关持续关联

交易有利于本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等重大持续

关联交易的具体金额均未超过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上限金额。 

六、关于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审阅了《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

易的专项说明报告》并对公司涉及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核查。

我们认为： 

1.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

营业执照，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能较好地控制风险。财务公司严格

按银监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经营，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第 34

条的规定要求，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开展

存款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可控。 

2.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与立信出具的《专项说明》情况

一致，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与关联财务公司进行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

的相关规定，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黄峰、曾道荣、陈宇 

2025年 4月 29日         

 


